
宝鸡市渭滨区

2024 年政府决算公开情况说明

第一部分

宝鸡市渭滨区 2024 年债务情况

2023 年末，全区政府性债务余额 121862 万元（不含粮

食、供销企业政策性挂账及抗疫特别国债）。2024 年，我区

新增一般债券 10300 万元，偿还到期一般债券 353 万元；新

增专项债券 50300 万元。2024 年年末，全区政府性债务余额

为 182109 万元（不含粮食、供销企业政策性挂账及抗疫特

别国债）。2024 年末，市上新增我区债务限额 61744 万元，

收回未使用的外贷结存限额 500 万元，收回一般债务结存限

额 902 万元，政府债务限额由 125158 万元调整为 185500 万

元，我区政府性债务规模严格控制在上级下达的限额以内。

第二部分

宝鸡市渭滨区 2024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

今年以来，在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各业务股所的密

切配合下，我区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紧紧围绕市局深化预



算管理制度改革“1+8”工作机制，将“预算绩效管理标准

化”作为 2024 年工作重点，扎实推进各环节工作。

一、强化事前评审，把好项目入库绩效目标关口。绩效

目标作为贯穿预算绩效管理的总牵引，事关的预算可执行性

和事后绩效评价工作质量。在 2024 年度预算编制工作中，

我中心不断强化在项目入库时的绩效目标规范化审核，对绩

效目标信息不细化、不明确的项目退回的单位要求完善，倡

导单位对经常性项目结合往年工作任务情况制定可量化的

绩效目标模板，为预算安排和预算执行奠定了较好基础。采

取联评联审方式，对 2024 年度 354 个、预算金额 5.44 亿元

项目进行了评审，审减金额 7781 万元，审减率 14.29%。

二、全面开展自评，切实夯实预算单位的绩效管理主体

责任。目前，我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已经实现对财政资金的

全覆盖，为夯实责任，一季度组织全区所有预算单位对 2023

年度项目资金和单位整体支出情况开展了自评，并将自评资

料整理成册上报市局接受考评。在全市 4 月份深化财政预算

管理制度改革 1+8工作机制调度会上我区绩效自评工作被评

为第二名。

三、依托第三方机构，高效完成 2023 年度乡村振兴等

重点项目事后重点绩效评价。上半年，前后分两批次，分别

对 44 个、2920 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项目及保障性安居工

程等 18 个、2.38 亿元重点项目，按程序委托第三方机构实

施了财政事后绩效评价工作，对财政资金及项目管理提出了



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。

四、整合工作力量，联合支出股所自行实施财政事后绩

效评价。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心干部自身业务能力，在借鉴学

习第三机构工作方法基础上，评审中心联合支出股所组成绩

效评价工作组，对村级运转经费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财

政补助等 8 个、2.19 亿元项目自行实施财政事后绩效评价，

为今后工作拓展积累了第一手经验。

五、周密组织协调，配合接受市级财政事后绩效评价。

今年二季度，我中心组织相关预算单位积极准备，对涉及市

级财政专项资金的步森服饰等部分项目，接受了市财政预算

评审中心组织的事后绩效评价，对下一步加强上级财政专项

资金管理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。

六、注重过程监督，实施事中绩效运行重点监控。第三

季度，在各单位实施绩效运行监控自评基础上，我中心对涉

及金额 4138 万元的 14个项目开展了事中绩效运行财政重点

评价，针对预算执行中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建议，通过盘活

存量资金等措施进一步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七、拓展业务层面，实施政策落实情况绩效评估。对全

区落实“过紧日子”政策执行情况开展了绩效评估，采取部

门联动方式保证政策落实落细。

第三部分

宝鸡市渭滨区 2024 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情况



渭滨区 2024 年预算单位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共计 491.81

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2.24 万元，其中：

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 10.64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6.74 万

元。主要原因为政府办、姜谭经开区管委会出国参加招商引

资、文化交流活动。

公务用车购置费 308.73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8.72 万元。

主要原因为落实过紧日子要求，细化需求评估、降低车辆单

价 8.9 万元，在购置数较 23 年增加 16 辆的基础上进一步控

制公务用车购置总花费。
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59.81 元，较上年增加 14.55 万

元。主要原因为宝鸡 7.16 暴雨洪水灾害导致车辆受损，车

辆维修费增加。

公务接待费 12.63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10.34 万元。原因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习惯政府“过紧日子”，

压减“三公”支出。


